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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門世家」尊尚財物及家居保險計劃

香港辦事處

香港港島東

華蘭路 號

港島東中心 樓

電話

圖文傳真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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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解釋

保單內某些詞彙有指定的含意，解釋已列明於下文。為方便「閣下」在本文中識別有關的詞彙，特將此等詞彙全部加上

引號。

「身體損傷」

死亡、損傷或由其引起之疾病。

「樓宇」

位於「閣下」「居所」地址內的建築物 其結構以磚、石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而成及其屋頂均以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而成

的 包括附屬的建築物、圍牆、柵欄門、建築物上的柱和牆壁、桅杆及固定在建築物上相關的配件、業主提供的固定裝置

及設備，但不包括擋土牆、地基和排水渠。

「商業財物」

所有用於進行「閣下」業務之家具、供應品、設備、書籍、紀錄及電子數據處理財物 如電子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配件和軟

件 ，惟儲存在軟件內之數據除外。

「家居財物」

「居所」內的家庭用品、個人物品（包括「金錢」和 「貴重財物」）、作為收藏之郵票、錢幣或徽章、家具、固定裝置

及設備（包括室內裝修及牆紙）、收音機、電視、電視天線裝置及天線桿，上述財物屬於「閣下」或「住戶」所有。

除另外承保，以下財物不被視作「家居財物」：

汽車、電單車、腳踏車、蓬車、拖車、飛機、船隻、氣墊船，或通常裝設在上述交通工具內或之上的部份或配

件。

大業主提供的固定裝置及設備、天花、地板和牆壁 項承保的事項除外。

一切管道、排水設備、碟形衛星天線、接收器或輔助設備及裝置。

因從事任何業務、專業或行業而擁有或以信託形式持有的財物 項承保的事項除外。

「信用卡」、契約、債券、匯票、證券、文件或手稿。

唱片、影音或電腦磁碟、磁帶或盒帶、電腦記錄或軟件。

已另於其他保單特別投保的財物。

「閣下」或「住戶」以信託方式持有或「閣下」或「住戶」借用之財物。

搬運或運送中的財物 項承保的事項除外。

植物或樹木。

生畜及任何生物。

眼鏡、隱形眼鏡、假牙、義肢及助聽器。

置於露天地方包括屋頂或陽台的財物 項承保的事項除外。

任何項目屬於「樓宇」的定義。

「信用卡」

信用卡或提款卡。

「家庭成員」

「閣下」永久性居於「居所」內的親屬。

「易碎物品」

任何類型之水晶、陶瓷器、瓷器、小塑像、塑像、雕刻品、鏡子、小擺設及同類物件。

「居所」

「閣下」永久性居於「附表」所載位置上的私人居所。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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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

「閣下」永久性居於「居所」內的「家庭成員」及傭人。

「金錢」

持有作社交或家居用途的現金、支票、郵政匯票、銀行匯票、旅行支票、旅行用的交通票據、存款證、現時通用的郵票、禮

券、八達通及電子錢幣。。

「保險期」

「附表」訂明「本公司」已同意接受承保及「閣下」已支付或同意支付適當保費的保險時期。

「物業」

「樓宇」及其範圍內的土地。

「附表」

夾附於「保單」並構成保單一部份的「附表」。

「無家具擺設」

家具及設備不足以作正常居住用途。

「無人居住」

並非由「閣下」或「閣下」授權的人士居住。

「貴重財物」

屬於「閣下」或「家庭成員」所擁有的珠寶、金器、銀器或其他貴重金屬、手錶、攝影器材、望遠鏡、藝術品、古董、皮

草、樂器（不包括鋼琴）、瓶酒、流動通訊設備例如流動電話、 及傳呼機 、流動電子處理設備例如手提電腦、個

人電子助理、手提視聽器材、 及其他經常穿戴在身上或隨身攜帶的個人物品。

「本公司」

蘇黎世保險有限公司。

「閣下」

「附表」上所載之受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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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

節 家居保障

貴重財物保障

在「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穿著或攜帶中的「貴重財物」，如在「閣下」的「居所」以外全球任何

地方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遺失或損毀，「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外選擇支付

重新添置或維修的費用。

項的賠償總額

項每件每套每個系列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及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惟個別限額

如下：

每套流動通訊設備 例如流動電話、 及傳呼機 及流動電子設備 例如手提電腦、個人電子助

理、手提視聽器材、 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每瓶酒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及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其保障範圍只限於「閣

下」或「閣下」「家庭成員」出席在香港的社交聚會場合時或於往返地點途中意外破損。

家居財物保障

「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外選擇支付維修、重置或更換「閣下」「居所」內因突發

及未能預見的意外損失或損毀的「家居財物」的費用。

項的賠償總額

項每次事故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惟個別限額如下：

 每件家具或家居電器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

 在每次事故中，「金錢」的最高賠償總額為 港元。

 每瓶酒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及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作為收藏之郵票、錢幣或徽章的最高賠償總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每套個人電腦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

 每套流動通訊設備例如流動電話及傳呼機及流動電子處理設備例如手提電腦、個人電子助理、手提視

聽器材、 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

 「貴重財物」中（除以上第 及第 項外）的每件每套每個系列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及每次

事故的最高賠償總額為 港元。

 其他不在上述列明之「家居財物」的每件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

額外保障

臨時居所

倘「居所」因本節 項所載任何受保障事項導致不能居住，「本公司」將賠償：

 閣下」須繼續繳交的租金；

 另覓同類住所的合理額外費用；

 暫時存放家具的合理費用；

 為寵物另覓臨時住所的合理額外費用；

但賠償期只限於把「居所」修復至可居住程度所必需用的時間。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月 港元及每次事故總賠償額為 港元。

項的特別條款

修葺或維修工作必須立即進行，不可延誤。

暫時性搬遷

「家居財物」在「香港」境內因需要專業人士進行清潔、維修、翻新、修改、保養、染色或其他類似情況而暫

時搬離「閣下」的「物業」，在期間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均受保障。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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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支付下列項目：

 財物移往他處出售或展出，或搬往家具庫。

 「金錢」被偷竊。

搬遷期間意外保障

「家居財物」在以下情況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均獲賠償：

 由專業家具搬運者搬往「閣下」在「香港」的新居所期間；

 在香港家具倉庫暫時寄存最多達 天之內。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支付下列項目：

 「金錢」、金器或銀器、珠寶或皮草。

 因裂痕或刮花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瓷器、雲石、玻璃或類似的易碎物件之破損；惟經專業包裝工人包裝者除外。

 各種視聽器材及電腦設備之故障。

 「閣下」已安排其他保險的「家居財物」損失或損毀。

 財物搬往新居所後，未有在 天內知會「本公司」的損失。

新居所保障

如「閣下」搬家，「本公司」將會承保「閣下」的「家居財物」在遷入「香港」的新永久居所首兩個星期期

間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最高賠償額只限於 節保障額內。「本公司」不會支

付 節不承保的任何損失或損毀。

本保險在「閣下」原有居所將會繼續，直到「閣下」通知「本公司」新居所住址。

業主的固定裝置及設備

在「閣下」「居所」內的天花、地板、門、門框、門鎖、牆壁、由業主提供的廚櫃或洗手間陳列櫃因突發及

未能預見的意外而損失或損毀，「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外支付維修或重新添置的

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倘若「閣下」有其他保險提供同樣的保障，「本公司」只會

支付超出其他保險本來能賠償或應該賠償的數額以上的部分 如本保單的 節在承保範圍內，則 項的保障

將會自動刪除。

室內裝修或翻新工程

「本公司」將會支付合約工程的裝修材料在獨立承辦商進行室內裝修重修及或翻新工程期間，因本節 項

受保障範圍內除不承保事項外而損失或損壞，惟該裝修工程的合約總值不超過 港元，及裝修期限不超

過兩個月； 項每件物品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而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本公司」並同意本額外保障將不會導致 節 項的「家居財物」或 節 項的「樓宇」保障 如在 節

已為投保項目) 無效。

露天財物

「家居財物」若在「居所」範圍內的露天地方，因火災、雷電、爆炸、飛機或其他飛行工具或任何從飛行器墜

下的物品、惡意破壞、地震、風暴、水災、水缸裝置或水管溢水、受任何道路汽車撞擊引致損失或損毀，「本

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支付賠償。

項每件物品於每次事故中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而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易碎物品

「易碎物品」若在「居所」內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導致的破損，均獲賠償。

項每件每套每個系列的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而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IMP0913  21 

食物及飲品變壞

食物及飲品如因下述緣故而變壞，以致不宜食用或飲用，可獲得賠償：

 「居所」內冰箱或雪櫃意外故障；

 冰凍劑或冷凍劑煙霧因意外洩漏而導致污染。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支付以下原因引致變壞的任何費用：

 因任何人士或電力公司的故意行為。

 任何使用超過 年的冰箱或雪櫃。

清理碎礫

「本公司」將會支付「家居財物」因本節 項所載的任何承保事項除不承保事項外受損後清理和搬運碎礫的

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更換門、窗、鎖或鑰匙的費用

「本公司」將會支付發生爆竊或企圖爆竊事件導致「居所」的門、窗及相關鎖和鑰匙損失或損毁後更

換、修理及安裝同類但並不優勝於現有的物件所招致的合理費用。 

「本公司」並會支付因「閣下」或「住戶」遺失門匙而需要更換門鎖或鐵閘鎖的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重訂契約費用

「本公司」將會支付「物業」的屋契在「居所」內或存放於「閣下」於「香港」的銀行保管箱時因本節

項所述承保事項除不承保事項外而損失或損壞，以致須重訂新屋契的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商業財物保障

「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外支付維修、重置或更換「閣下」「居所」內因突發及未能

預見的意外而損失或損毁的「商業財物」的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未損毁的物品 

現予知悉並同意，儘管本保單其他地方有相反條款，本保單擴展保障至「家居財物」因本節 項所述承保

事項除不承保事項外而損失或損毀，由此而引致需要修補連帶未損壞財物的相關及必需的費用，惟「本公

司」就本保單對上述承保事件已承認賠償責任。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保險期」 港元。

防蟲 滅蟲費用

倘若「家居財物」在 項所述承保事項中因水災而導致損失或損毀，「本公司」將支付經「本公司」同意的

滅蟲或防治服務所需的費用，惟該費用必需在上述水災事故發生後 3 個月之內招致。「本公司」將不會負責由

於上述滅蟲或防治服務引致的後果損失。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保險期」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銀行保險箱的貴重財物

「本公司」將會根據本保單條款除不承保事項外而承保「閣下」放置在保險箱內的「貴重財物」因突發及未能

預見的意外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項每件每套每個系列的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而每次事故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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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球任何地方遺失金錢

「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所攜帶的「金錢」，如在「居所」以外任何地方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遺

失，「本公司」將會作出賠償。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保險期」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承保以下的損失：

 點算時因錯誤或遺漏而引致的損失。

 貶值。

 發現遺失後 小時內沒有報警。

 被海關或其他人員充公或扣留而引致的損失。

補領個人文件

「本公司」將支付「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信用卡」、駕駛執照、護照、回鄉證

亦稱港澳居民來往内地通行證或港澳同胞回鄉證 、職員證或住戶證在全球任何地方因意外遺失或損毀而需補

領的費用。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承保：

 「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的「信用卡」因被他人盜用而引致的財務損失。

 「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未有或延誤補領證件引致的罰款或懲罰。

信用卡被盜用

「本公司」將支付「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的「信用卡」因被他人盜用而引致的財務損失。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項的特別約定自負費用為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承保以下的損失：

 「住戶」未經授權使用之「信用卡」。

 發現損失後 小時內沒有向發卡機構報告及報警。

 因違反使用條款及條件而引致的責任。

 被海關或其他政府官員充公或扣留而引致的損失。

復康心理服務費用

「本公司」將支付經「本公司」同意，因「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在保險期內遇上重大創傷事件，包

括但不限於綁架、劫持、入屋爆竊或搶劫，而於事件發生後 個月內需要接受由醫生、心理學家或其他提供

精神復康服務的專業人士處方或治療的費用。

項每天及每次診症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而每「保險期」的總賠償額為 港元。

自負費用不適用於 項。 

節的總賠償限額

節的每次事故及每「保險期」總賠償限額為 港元，此限額已包括 項內的各個別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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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及 項的條款

 「閣下」必須確定保障限額足以全數支付重新添置所有「貴重財物」及「家居財物」的費用 衣物、鞋

履、手袋、皮草的自然磨損及已購置超過 年的電子設備的損耗額不包括在內。若「閣下」發覺保障限

額並不足夠，請立即通知「本公司」。

 若有關損失同時受保於 及 項，「本公司」將根據保障最高的一項向「閣下」支付賠償，而不會支

付超過一項的賠償。

節的不承保項目

節不承保因下列事故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雨水滲入或滲漏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居所」部份出租、分租或租賃期間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居所」連續超過 天「無家具擺設」或「無人居住」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儘管於 項訂明之

自負費用，若「家居財物」於連續第 天至第 天「無家具擺設」或「無人居住」期間損失或損

毀，本保單將扣除首 的損失額作自負費用。

 合法進入「物業」的人士故意造成的損失或損毀。

 由寵物或動物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因磨損、逐漸退化、刮花或出現凹痕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因昆蟲、有害蟲鼠、侵蝕、腐爛、霉菌、真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因空氣狀況、光線作用、加熱、弄乾、清潔、染色、更換或修理過程中、或因使用不當、手工或設

計欠佳、使用有問題物料、故障、或因海關或其他政府官員充公或扣留財產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原有的毛病或潛在的缺陷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因機械或電力故障或失靈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價格折舊。

 「閣下」的「貴重財物」在國際運送途中於公共運輸機構保管下招致的損失或損毀。國際運送指「閣

下」的「貴重財物」載運於任何交通工具、船隻、飛機、汽車及火車由「香港」運至任何海外國家。此

外，若運送的最終目的地是「香港」以外地點，「閣下」的「貴重財物」於裝卸及運送往返上述交通工

具、船隻、飛機、汽車及火車途中或財物在運送途中暫時儲存，均被視為國際運送的一部份過程。本不

承保事項不包括「閣下」或「住戶」成員在國際旅行期間隨身攜帶的「貴重財物」。

 原因不明的損失或神秘失蹤。

 樂器的弦、簧片、鼓面的破損。

 一組、一套或一系列物品當中未損毀部份之重置費用。

 可從其他保險追討的損失或損毀。

節不承保因以下事項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易碎物品」因打破而損毀（ 項承保事項則除外）；惟「本公司」承保因火災、雷電、爆炸、爆

竊、飛機或其他飛行工具或任何從飛行器墜下的物品、惡意破壞、地震、風暴、水災、水缸裝置或水管

溢水、受任何道路汽車撞擊引致的破損。「易碎物品」不包括珠寶、手錶、相機及攝影鏡頭。

 任何人士擁有、以信託方式持有、保管或控制作專業用途的樂器、運動器材及攝影器材。

 使用中的體育服裝及用品。

 酒瓶損毀時瓶塞或瓶蓋並無緊附瓶頸或已被開瓶器開啟。

 使用中的任何以無線電控制的玩具例如玩具飛機、玩具船、玩具直升機及玩具車。

節的自負費用

「本公司」不承保每次意外賠償的首 港元或調整後損失額的 二者以較高為準。

及 節的自負費用

「本公司」不承保因水災而引致的損毀的每次意外賠償的首 港元或調整後損失額的 二者以較高者

為準 ，及每次因其他意外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的首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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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節的賠償處理

 「本公司」將全數支付遺失或受損財物的重新購置費用，又或選擇支付受損財物的維修費用。尤其：

 如受損財物可以低於重新購置費用修理，「本公司」將安排或授權維修財物；

 如受損或遺失的財物可重新購置相同或另一款品質相近的產品，「本公司」將安排或授權重新購

置相同或另一款品質相近的產品；

然而，

 如「本公司」無法以低於重新購置費用修理或重新購置相同或另一款品質相近的產品，「本公

司」將支付現金賠 償相等於另一款由「本公司」為「閣下」選取較好及品質相近的產品，但需扣

除改良的價值；

 如「本公司」根據以上 及 項，願意安排維修或重新購置受損財物，但「閣下」選擇以 現金

賠償，「本公司」 將向「閣下」支付等同維修或重新購置該財物的款項，並會扣除改良、損耗及

折舊額。

 衣物、鞋履、手袋及皮草的賠償額將扣除損耗及折舊額。

 超過 年的電子設備的賠償額將扣除損耗及折舊額。

 在一組、一套或一系列物品當中，若有部份仍未損毀，「本公司」將不賠償該組、該套或該系列中不

受損毀部分的費用。

 整對、整套物品及部件。若整對或整套物品或主部件當中有損失或損毀，「本公司」將賠償以下金額

之較低者：

 維修受損財物至損失之前狀態的費用；

 全新購置費用；或

 財物損失前後市值之差額。

然而，如「閣下」同意將未受損之整對、整套物品及元件退回「本公司」，而「本公司」同意接受，

「本公司」將支付全新添置整對、整套物品及部件的費用。

「本公司」將以各節項內的賠償限額作出賠償而賠償總額則以本節 項的賠償總額為上限。

 除非「本公司」在賠償前另有書面通知「閣下」，否則在支付賠償及「閣下」繳交適當保費後，「本公

司」將自動把保障限額調整至原來投保額，惟已列明每「保險期」總賠償限額則除外。

節 法律責任保障

業主的法律責任

在「保險期」內，「閣下」身為「物業」的業主因意外而引致任何人士「身體損傷」或財物損毀而須承擔的法

律責任，將可獲得賠償。

每次事故於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面協議同意承擔的費

用。

租客的法律責任

在「保險期」內，「閣下」身為租客，因 節 項所載的任何承保事項除不承保事項外對「樓宇」造成損毀

時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將可獲得賠償。

每次事故於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面協議同意承擔的費

用。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支付 節 項所載不承保的項目。

住客 個人的法律責任

「閣下」或「住戶」：

 身為「物業」的住客；或

 以個人身份在「香港」任何地方或海外地方旅遊不多於 天；

倘在「保險期」內因意外而引致任何人士「身體損傷」或財物損毀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將可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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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事故於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面協議同意承擔的費

用。

寵物主人的法律責任

如「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因飼養通常居於「香港」的寵物，於「保險期」內在「香港」任何地點因

意外而引致任何人士「身體損傷」或財物損毀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將可獲得賠償。

每次事故於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面協議同意承擔的費

用。

額外保障

如「閣下」的「居所」由獨立承包商進行室內裝修、維修、變更或翻新的工程，因該工程發生意外引致任何人

士「身體損傷」或財物損毀而「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將可獲得賠償；惟該工程

的合約總值不超過 港元，及裝修期限不超過兩個月。然而，

「本公司」不會賠償：

•對於獨立承辦商、其僱員或代理人引致的任何身體損傷，和屬於他們或與該工程有關的財產損失或損毀；

•若該工程引致的責任已由任何其他保險承保。

每次事故及每「保險期」內於 項的最高賠償總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

面協議同意承擔的費用。

節的最高賠償限額

每次事故於 整節的最高賠償限額為 港元，惟此限額已包括由「本公司」以書面協議同意承擔的

費用。

節的不承保項目

本節不承保由以下原因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法律責任：

 任何合約責任。

 某項協議規定的責任，而若無該項協議，「閣下」或「住戶」原可無須負上該責任。

 任何業務、專業或行業。

 競賽（賽跑除外）。

 故意或惡意行為。

 擁有或使用飛機（玩具及模型除外）。

 擁有或使用機械推動的車輛（無控制權，僅以乘客身份乘搭的車輛除外）。

 擁有或使用船隻（玩具及模型除外）、帆船或氣墊船。

 擁有或使用軍火（運動所使用的獵槍或氣槍除外）。

 擁有動物（在「居所」通常飼養的寵物除外）。

 「住戶」或與「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訂有服務合約或學徒合約的人士所蒙受的

「身體損傷」。

 由「閣下」或「住戶」擁有、看管或以信託方式持有的財物受到損毀。

 並非「香港」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最先發出的判決所引起的責任。

 任何電腦編碼、程式或其他數據之傳送；

未經授權下擅取或登入任何資料。

 石棉、石棉產品或任何含有石棉之產品。

節 時尚生活保障

綠色生活保障

現予知悉並同意，儘管本保單其他地方有相反條款，本保單擴展保障至「閣下」「家居」內附能源效益的產品

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損失或損毀，「本公司」將提供賠償修理或重新購買費用。惟根據 項下訂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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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而無法進行維修該產品，「本公司」將支付重新購買相同新的或新的品質相近的附能源效益產品之費

用，最高賠償限額為原來受損產品的額外 。 

“能源效益的產品”是指任何在《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下所規定產品的指定型號，當中“指定型

號”及“規定產品”與《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 》內的定義相同。  

項每次事故的最高賠償額，將包括在 節的總賠償限額之內。 

寵物意外死亡及傷殘

如「閣下」飼養的狗隻或貓隻在「保險期」內因意外、外在、可見及暴力事件而導致身體損傷，並於事發後

個月內死亡或完全永久喪失視力或完全永久喪失肢體，「本公司」將於每次事故中支付賠償額 港元。 

惟「本公司」有權要求「閣下」自費提供寵物主人身份的證明文件及「本公司」亦有權要求驗屍。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承保以下的損失： 

 直接或間接地由任何已存在的身體虛弱、缺陷或疾病拖延或併發所引起的身體損摥或任何在索償前

已發生的身體損摥。  

直接或間接由任何形式之疾病所導致的死亡。

. 自然死亡。  

由任何公共機構毀滅。

食物中毒

「本公司」將支付「閣下」或「住戶」在「保險期」內於「香港」境內的任何餐館或飯店進食或用膳時飲食中

毒，因而引起合理及必要地在「香港」接受由具法定資格及正式註冊的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及處方醫藥用品的

實際開支。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門診保障限額每天及每次 港元及每人 港元，及每次事故總賠償額為 港

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將不會支付任何可從其他途徑追討之賠償款項。

缺席活動保障

如「閣下」或「閣下」的「家庭成員」因下列所述原因無法參加外地的體育、音樂或娛樂活動，「本公司」將

賠償由「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之「信用卡」所預付的門票費用：  

 「閣下」或「閣下」的「家庭成員」或同行夥伴死亡、嚴重身體損傷或疾病； 

 「閣下」或「閣下」的「家庭成員」需出庭作供、出任陪審團員或接受強制隔離；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保險期」 港元。 

項的特別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將不會支付任何可從其他途徑追討之賠償款項。  

 新購置的財物運送 

「本公司」將會承保「閣下」從全球任何地方新購置的財物在「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攜帶回居所途

中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導致物質性的損失或損毀。 

項的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節 家居支援服務

如需緊急支援，「閣下」只須致電 小時支援熱線服務，便可獲得以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提供以下的服

務：

熱線電話：

鑰匙匠支援

若「閣下」因遺失鑰匙而被鎖在「居所」外，「本公司」可盡快安排鑰匙匠上門維修及支付上門服務所需的費

用，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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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喉匠支援

若「閣下」「居所」內的供水或排水渠堵塞或水管洩漏，「本公司」可盡快安排水喉匠上門維修及支付上門服

務所需的費用，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電工支援

若「閣下」「居所」內的入牆電力開關或控制「居所」電力供應的電力總機發生故障，「本公司」可盡快安排

電工上門維修及支付上門服務所需的費用，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冷氣技工支援

若「閣下」「居所」內的冷氣機出現故障，「本公司」可盡快安排合資格冷氣技工上門維修及支付上門服務所

需的費用，最高賠償額為每次事故 港元。

一般家居維修轉介支援

因應「閣下」的需要，「本公司」亦可提供一般的「居所」維修協助的參考資料。

防蟲 滅蟲轉介支援

若「閣下」的「居所」需要防蟲或滅蟲服務，「本公司」可提供滅蟲專家及上門滅蟲或防蟲所需費用的資料。 

 

一般居所清潔轉介支援

若「閣下」「居所」內的地氈、梳化、窗戶、牆磚或地板需要清潔服務，「本公司」可提供清潔公司及上門清

潔所需費用的資料。

家居電器維修轉介支援

若「閣下」家中的洗衣機、乾衣機、微波爐、電視、錄影機/鐳射影碟機、 影碟機、錄影機或音響組合需要

維修時，「本公司」可提供專業技工及上門維修所需費用的資料。

關於 節的條款

本節提供的服務只限於諮詢或轉介安排（ 及 項除外）。「本公司」不負責由「本公司」轉介

的服務機構因提供服務所引致的費用或後果損失，亦不負責或支付其所需向第三者繳付的任何費用。

及 項提供的賠償只限於經由「本公司」轉介的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節 樓宇結構保障 選擇性附加保障

                   （ 節只適用於已在「附表」上訂明為投保項目，及已列明「樓宇」的保險金額。） 

樓宇結構的損失或損毀 

「本公司」將根據本保單的條款細則除不承保事項外選擇支付維修、重置或更換「閣下」「樓宇」在「保險 

期」內因突發及未能預見的意外而導致物質性的損失或損毀的費用。 

節的最高賠償額為「附表」上訂明之保險金額，其保額已包括 項的額外保障。 

若在「保險期」內發生其他損毀，在支付賠償款項後，除非「本公司」收到「閣下」的書面通知要求恢復原來

之保險金額，否則，餘下之「保險期」的保障限額將調整至扣減賠償款項後剩餘的保險金額。 

「本公司」不會承保以下的損失： 

 任何不屬於「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而為此「閣下」毋須負上法律責任之財物。 

 任何其價值並不包括在保險金額內之財物。 

 額外保障 

 額外重建費用 

「本公司」將支付「閣下」因「樓宇」的損失或損毀，除保單不承保事項外而需要重建時引起的必要及合

理費用，即：  

 得到「本公司」同意的建築師、測量師和諮詢工程師的費用，惟此費用在每個「保險期」內不超過「樓

宇」投保額的 ％ 或「樓宇」的總重建費用的 ％，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拆除和將碎礫搬離現場或將靠近現場的碎礫搬離而引致的費用，惟此費用在每個「保險期」內不超過「樓

宇」投保額的 ％或「樓宇」的總重建費用的 ％，兩者以較低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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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建築條例以及任何地方當局或其他政府的要求而引起的重建或維修「閣下」「樓宇」損毀部分的額

外費用。

惟「本公司」將不會支付：  

 任何超出由各機構及/或各團體就所發生之破壞或損毀按定額核定的重建費用以外的金額。  

 為在本節準備索賠的所需費用。  

. 「樓宇」未損毀部分的費用。  

. 在發生損失或損毀前「閣下」已接到通知需要履行法例所引致的費用，或是由於未損毀部分的「樓

宇」所引致的費用。 

 山泥傾瀉及地陷附加保障 

現正式協議及聲明，儘管保單明文訂有相反條款，本保單仍會保障： 

「閣下」的「樓宇」於「保險期」內直接因所在地地陷或山泥傾瀉而蒙受損失或損毀，惟不包括： 

 以下事故直接或間接引起或導致的損失或損毀： 

 海岸風化侵蝕  

 巨浪 

 任何結構物落成後 年內下陷或已完工土地在竣工後 年內下沉。  

 行人徑、行車道、圍欄、閘、邊界及護土牆因地陷及/或山泥傾瀉而引致損失或損毀。 

 除另行投保外，清理地陷及/或山泥傾瀉泥頭的費用或地陷及/或山泥傾瀉後的修葺費用(如因修葺「樓宇」

所需則例外)。  

 設計或工藝不良或使用不良物料而直接引起或導致的損失或損毀。  

 任何性質的後果損失或損毀。  

 在比例分攤之應用下，而於本保單生效期間任何連續 小時的時期內發生的每宗損失之首 港元或

％ (二者以較高為準)。  

保證： 

 「閣下」必須維持「樓宇」的狀態及功用良好，並且以負責的態度採取所有措施防止其受本保單承保的意

外發生。  

 「閣下」必須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的法律、規例、規則及指引（包括香港土木工程署不時發出及

修訂之「岩士指南第五冊 — 斜坡維修指南」之規定）維修「閣下」應負責維修的人造斜坡及護土牆。  

 如「閣下」知道有以下任何情況，必須立刻通知「本公司」： 

 如「閣下」的「樓宇」之下、周圍或附近進行任何挖掘工程。於該情況下，「本公司」有權更改

或取消本保單之保障。  

 任何本保單承保的意外發生，並具影響「閣下」「樓宇」所在地任何部份(不論是否涉及投保財物)

或其附近範圍。  

 節的不承保項目 

「本公司」不會保以下的損失或損毀：

建築、結構上的改動或維修或拆除時導致「樓宇」或「樓宇」部份的損失或損毀；

「居所」連續超過 天「無家具擺設」或「無人居住」後引致的損失或損壞；儘管於 項的聲明，於

連續第 天至第 天「無家具擺設」或「無人居住」期間，若「樓宇」損失或損壞，本保單將扣除首

的損失額作為「閣下」的自負費用；

山泥傾瀉，地陷或侵蝕導致的損失或損毀（除 項承保的事項除外）；

合法進入「物業」的人士故意造成的損失或損毀；

因磨損、逐漸退化、昆蟲、有害蟲鼠、侵蝕、腐爛、霉菌、真菌、空氣狀況、光線作用、加熱、弄乾、清

潔、染色、更換或修理過程中、或因使用不當、潛在的缺陷或手工欠佳、使用有問題物料或設計欠佳、機

械故障及或電器和電腦設備失靈而導致的損失或損毀；

電流導致電器及電線的損失或損毀；

原因不明的損失或神秘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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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非法佔領「樓宇」造成永久或暫時剝奪而導致「樓宇」的損失或損毀。

 節的自負費用 

「本公司」不承保每次意外賠償的首 港元，惟因火災、雷擊或爆炸事故所引起的意外除外。 

 節的賠償處理 

「閣下」必須確保投保額是一個合理的估計，使能代表建築物重建為新的全部費用，而賠償處理將按以下條款

規定。 

 重置價值條款 

根據以下之特別約定及保單內之條款及細則（除非已在此明確修改），如「閣下」之「樓宇」因受保事項引致

損毀或破壞，於本保險單下各項賠償的計算基礎應為受損財產的重置價值。 

在本條款項下的保險中，所稱“重置”，是指進行下述工作，即： 

 財產發生損毀時，若財產為建築物，對其進行重建；若財產為其他物品，以類似物品進行替換。無論何種

情況，對受損財產的重置，應恢復至該財產在發生保險事故前及全新時基本相同但並不優勝於或其價值也

不大於原來的狀況； 

 財產發生損毀時，對受損財產和財產的受損部分進行修理和復原，達到與財產全新時基本相同但並不優勝

於或其價值也不大於原來的狀況。 

特別約定 

 重置工作（可以在另一地點以符合「閣下」要求的任何方式進行，惟「本公司」的賠償責任不得因此而增

加）必須以合理的速度開始和實施，否則，對於超出若沒有本條款時本保險單本應賠償的金額以上的部

分，「本公司」將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若本條款所承保的任何財產受到部分損毀或破壞，「本公司」所承擔的賠償責任不應超過若有關財產受到

全損並進行重置時，「本公司」所應賠償的金額。 

 在重置費用實際發生之前，對於若沒有本條款時本保險單本應賠償的金額以外的部分，「本公司」慨不承

擔賠償責任。  

 本條款項下的各項保險財產均應分別獨立適用於以下“比例分攤”條款，即： 

 在進行重置時，就該項承保財產全損時本應發生的重置費用，若高於火災發生時或因其他承

保風險所造成的損失開始時的投保額，則「閣下」將自行承擔超出部分的責任並按照相應比

例分攤部分損失。 

 財產發生損毀時，若該財產已由「閣下」安排（或代表「閣下」安排）的其他保險承保，同時該保險沒有

按與本條款一致的重置價值承保，則本保險單項下的賠償不應超過若沒有本條款時本保險單本應賠償的金

額。 

 若由於以上任何之特別約定，導致賠償不超過若沒有本條款時本保險單本應賠償的金額，則「本公司」和

「閣下」就有關損失的權利和責任，應根據本保險單中的條款及細則，包括“比例分攤”的規定，就如同

本條款沒有併入本保險單中一樣。   

 抵押條款 

若「樓宇」為按揭物業，任何損失的賠償將會向抵押權人支付，其收據將作為「本公司」完全免除責任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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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保事項各節適用

本保單不承保以下事項：

因戰爭、侵略、外敵行動、敵對局面或戰爭性軍事行動（不管是否已宣戰）、內戰、叛亂、革命、起義、騷動、軍

事力量或軍事行動而引發的事件。

直接因飛機或其他飛行儀器以音速或超音速飛行時產生的氣壓而引致的損失或損毀。

由以下原因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支出、後果損失、法律責任、財物損失或損毀：

各種核燃料或核廢料或核燃料燃燒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或電離子輻射；

各種核能反應堆或其他核能裝置或核部件產生的放射性、有毒、爆炸性或有其他危險或有污染性質的物質；

各種武器採取原子或核裂變及或聚變或其他類似反應或放射性力量或物質；

放射性、有毒、爆炸性物質或其他有危險或有污染性質的各種放射性物質。

恐怖活動

「本公司」並不負責任何直接或間接因以下事件或以下事件相連而引致的損失、損毀、死亡、損傷、殘廢、

責任或任何費用：

任何恐怖活動，不論任何其它原因或事件同時或接連引起該損失；

或因任何行動去抑制、防止、鎮壓、報復或回應該恐怖活動。

為配合此不保事項，恐怖活動包括任何人或團體不論合法與否獨自行動或代表任何組織或政府，為達到政

治、宗教、意識或類似目的，包括不論合法與否意圖影響任何國家、政治部門，由此而威脅公眾或任何國家

的部份公眾的行為、準備或恐嚇行動包括：

涉及以暴力對待一人或多人；或

涉及財物損毀；或

危害生命但不包括執行行動的人；或

對健康或公眾或部份公眾的安全製造風險；或

設計去干擾或破壞某電子系統。

如有任何行動或訴訟關於「本公司」引用此條款而不負責任何損失或損毀，「閣下」需自行負責提供證據證

明該損失或損毀是受保範圍之列。

除 節 項或 節 項所述受保事項引致的污染對受保障的財物造成的破壞或損毀外，因其他污染所造成的損

失、破壞或損毀而須繳付的任何費用或支出。 

 任何損失或損毀或責任，是由於「閣下」的財物被任何政府或公共機構命令下充公、奪走、破壞或毀壞。 

任何罰款、刑罰、懲罰性或警戒性質的款項。

除保單另有訂明承保外，任何性質之後果損失或損毀。

軟件損失（除 節外各節適用）

此保單提供之保障並不包括任何「軟件損失」，下列除外

因傳送、處理或儲存程式、電腦軟件或操作系統、程式指示或資料等設備、硬件、媒體或裝置受直接

的表面損耗或表面損壞引致的「軟件損失」。

因「軟件損失」引致火災或爆炸，導致有形財物受到直接的表面損耗或表面損壞。根據此批註之目

的，電子數據、程式、電腦軟件或操作系統、程式指示或資料並不屬於有形財物。

「軟件損失」乃指因故障、損失、刪除、錯誤使用、「電腦病毒」、刪除或誤用或任何運作上的損失、功能

下降而產生或引致任何程式、電腦軟件或操作系統、程式指示或資料之缺失或損壞所引致之成本、費用或責

任。

「軟件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因授權或未獲授權登入任何電腦、通訊系統、檔案伺服器、網絡系統設備、電

腦系統、電腦硬件、資料處理設備、電腦記憶體、微型晶片、微處理器（電腦晶片）、整合電路或在電腦設

備、任何程式、電腦軟件或操作系統、程式指示或資料等類似裝置引致的損失或損壞。

「電腦病毒」乃指可以影響任何電腦、通訊系統、檔案伺服器、網絡系統設備、電腦系統、電腦硬件、資料

處理設備、電腦記憶體、微型晶片、微處理器（電腦晶片）、整合電路或在電腦設備、程式、電腦軟件或操

作系統、程式指示或資料等類似裝置之運作或功能的電腦軟件、資料或編碼，但不限於任何破壞性的程式、

電腦密碼、電腦病毒、網絡蠕蟲程式、邏輯炸彈、服務受襲拒認、倍增型攻擊、惡意破壞、木馬型病毒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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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介入任何電子系統引致的刪除、破壞、降級、誤用、故障或與資料、軟件或電子商業系統兼容。

「物業」內直接或間接因未經許可的現有或新的建築結構及或未經許可建築物的搭建、拆卸、維修、安裝及翻新工

程引致之任何責任或財物損失或損壞。茲以本不承保事項而言，未經許可的結構及或未經許可的建築工程將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建築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規定詮釋。

保單條款各節適用

在以下條款內，「閣下」亦兼指根據本保單受保的任何其他人士。

退回保單

「閣下」如對本保單不滿意，可於接獲本保單 天內退回「本公司」。本保單將由「附表」註明之生效日期起被視

為失效及「本公司」無須就「閣下」的任何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本公司」將退還「閣下」已繳訖的所有保費。

預防措施

「閣下」須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保護財物及防止意外發生。

虛報資料

如「閣下」或代表「閣下」的任何人士在投保表格或就任何索償知情地作出任何虛假聲明，「本公司」概不就任

何索償履行賠償責任，本保單規定的所有保障亦停止生效。

續訂保單

於「本公司」不時同意而「閣下」已預付「本公司」於續訂保單時規定的保費， 「本公司」將會續訂本保單，事

前毋須通知「閣下」。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保留權利拒絕續訂本保單，或披露「本公司」拒絕續保的原

因。 「本公司」亦保留權利在每年度續保時調整或修訂保單上之條款 包括保費，每次調整時「本公司」均會於

續保前以書面通知「閣下」。

取消保單及退還保費

「本公司」有權給予 天書面通知，並以掛號郵件寄往「閣下」最後所知的地址，以取消保單或任何章節或部份。

「本公司」將根據以下的最低保留保費，按比例退還未到期的保費。

若於保障期內並沒有任何索償，「閣下」亦有權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取消本保單。「本公司」將根據以下所

訂明的最低保留保費，按常用的短期保費比率退還未到期的保費。

最低保留保費：全年保費的

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案

如有任何關乎本保單出現的爭議，爭議各方可根據香港司法機構為民事調解所訂立及爭議當時所適用之有關實務指

示，真誠進行調解。 所有未能解決之爭議，一律按照香港法例第 章《仲裁條例》及不時生效的修訂本以仲裁方

式裁定。整個仲裁過程必須在香港進行，並由爭議各方同意之單一仲裁人裁定。現明文述明，在爭議各方根據本保

單行使任何法律權利前，必須先取得仲裁決定。不論任何類型爭議解決方案的任何狀況或結果，如「本公司」否認

或否決「閣下」追索本保單之任何責任，而並未能於「本公司」所發出之通知十二個月內按以上規定展開仲裁，

「閣下」之賠償申請即被視作已被撤回或放棄，並且不能根據本保單再次進行追討。

遺產管理人

倘「閣下」逝世，「本公司」將就「閣下」生前在保單範圍內的責任為「閣下」的合法遺產管理人提供保障，惟該

等管理人須遵守保單條款。

風險轉變

保單生效後，如有任何情況轉變，以致損失、損傷或損毀的風險增加，請「閣下」務必知會「本公司」。除非「本

公司」以書面同意接受新增的風險，否則「閣下」將不受保單保障。

索償程序

如有任何損失，請通知我們以了解以下的索償程序及協助「閣下」完成有關之索償。

受保財物受損 輕微損失

如「本公司」決定不委派損失理算員調查及或評估「閣下」的損失，請將以下文件轉交「本公司」：

填妥索償表格，清楚註明意外成因及詳情

顯示意外地點及損毀財物的圖片

若事故為 爆竊、盜竊或同類事件，或 意外遺失，請提供警方報告及任何相關人士之口供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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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相關人士簽發的損失確認書副本，例如物業管理公司發出的事故報告函件

如損毀財物備有報價單、發票或收據，請交予「本公司」作索賠計算。

未經「本公司」同意，切勿維修或更換損毀財物。

未經「本公司」同意，切勿棄置損毀財物。

「閣下」應採取一切行動保護任何未損毀的財物，防止其受到進一步損毀。

受保財物受損 嚴重損失

如「本公司」委派損失理算員調查及或評估「閣下」的損失，該損失理算員將盡快前往意外地點，並會建議

「閣下」如何進行索償。

如有任何維修或重置報價單，請先聯絡指定的理算員作出核定後，才指示維修人員進行維修或向供應商落訂重

新購置損毀財物。

棄置損毀財物前，請先聯絡「本公司」。

「閣下」應採取一切行動保護任何未損毀的財物，防止其受到進一步損毀。

第三者財物損毀

未經「本公司」同意，切勿向任何第三者承認責任、磋商賠償或承擔維修責任。

把所有第三者之索償交予「本公司」處理，「閣下」切勿回覆。

重要事項

 若本保單並不承保受損管道及水渠，「本公司」亦不承保與維修受損管道及水渠有關之費用 惟在本保單內特

別伸延之保障除外。

 「本公司」將就部份受損的財物支付部份賠償額。

 請注意個別項目內不承保事項。

 請注意保單內的各項自負費用。

獲取財物

「本公司」有權取得任何受保障財物的殘餘價值。

責任索償

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閣下」不得承認、否認、洽議或解決任何索償。

索償權利

「本公司」有權：

在支付賠償款項之前或之後，擁有「閣下」對他人索償的權利；

代為處理或辯解他人對「閣下」提出的索償請求。

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本保單按「香港」法律闡釋，並由「香港」法院管轄。

其他保險

在提出索償要求時，倘有其他保險計劃為本保單範圍內的事項提供保障，「本公司」只負責按比例計算須負責的部

份。

轉讓本保單之權益

未經「本公司」以書面同意，「閣下」不可轉讓本保單的權益予任何人。

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本公司」將根據「本公司」不時通知「閣下」的私隱政策使用所有已收集及持有的個人資料，「閣下」亦可透過

以下網址查閱有關私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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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尚客戶保險熱線

若「閣下」或「閣下」「家庭成員」對「豪門世家」尊尚財物及家居保險計劃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尊尚客戶保險熱線：

 




